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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书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瑞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

倩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19,933,693.13 586,820,654.17 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15,442,334.36 184,106,375.01 17.0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547,074.43 30.41% 225,793,780.28 5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0,196,231.12 31,498,822.60 2,22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0,193,813.10 648.75% 30,654,781.95 1,22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12,658,96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04 0.1410 2,21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04 0.1410 2,21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1% 10.04% 15.77% 15.2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250,928.1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56,956.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870.62

减：所得税影响额 70,714.13

合计 844,040.6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506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8.61% 41,561,800

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16.99% 37,935,831 质押 18,1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添富价值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58% 8,000,022

中国中药公司 3.07% 6,862,4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添富医药

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99% 4,444,488

耒阳耒能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1% 2,470,981

华富基金－浦发银

行－华富基金浦发银

行共富107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04% 2,332,45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宝盈策略增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00% 2,222,934

张蕴

境内自然

人

0.98% 2,184,000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

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7% 2,166,90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

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41,561,800 人民币普通股 41,561,800

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37,935,831 人民币普通股 37,935,83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8,000,022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22

中国中药公司 6,862,400 人民币普通股 6,862,4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医药保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444,488 人民币普通股 4,444,488

耒阳耒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470,981 人民币普通股 2,470,981

华富基金－浦发银行－华富

基金浦发银行共富107号资

产管理计划

2,332,456 人民币普通股 2,332,45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222,934 人民币普通股 2,222,934

张蕴 2,1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4,000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资源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66,905 人民币普通股 2,166,90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前二名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余八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金额

（元）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2,116,373.66 129.56% 主要为设备预付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287,578.41 49.65% 主要为往来款增加

存货 21,465,871.60 51.09% 主要为报告期末原材料、包装物、库存商品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0,054,047.14 -99.85% 主要为本期理财产品减少

在建工程 24,282,078.00 106.05% 主要为四亿支配套工程投入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1,176,582.89 -40.30% 报告期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1,076,338.20 32.41% 报告期应交税金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33,571,560.24 -44.62% 主要为报告期支付同德祥诉讼收购案款所致

专项应付款 14,994,274.28 96.28% 主要报告期为收到资产征收、拆迁补偿安置款

递延收益 20,545,800.00 236.16% 报告期收到财政项目拔款增加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金额（元）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主营业务收入 81,562,446.60 56.55% 主要为报告期中成药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主营业务成本 30,028,161.04 43.80% 主营业务收入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68,065.25 46.69% 主营业务收入增加

销售费用 9,599,591.71 37.01% 主要为广告及促销等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995,158.56 主要为利息支出增加

投资收益 -2,018,219.82 -55.88% 主要因上年同期转让国药药材股权收益影响

营业外收入 -2,003,689.46 -63.05% 主要因上年同期债务重组利得影响

营业外支出 -3,711,619.68 -93.46% 主要因上年同期计提诉讼收购案逾期利息影响

净利润 30,144,940.74 2226.56% 主要为报告期中成药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金额（元）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9,255,696.11 主要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433,971.26 -177.89%

主要为报告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5,821,715.41 -92.46%

主要为报告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10月8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该

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5年10月8日，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的议案》等

2015年10月09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

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

称

公司

类别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国旅联

合

其他

174,

747.85

150,

000

0.03% 80,000

0.0185

%

788,

800

1,096,

209.25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长期股

权投资

合计

174,

747.85

150,

000

-- 80,000 --

788,

800

1,096,

209.25

-- --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2015年07月02

日

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普通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

资料

2015年09月16

日

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普通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

资料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书贵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15-053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姚其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龚燕

芬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49,208,915.74 775,601,820.06 2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696,441,736.33 622,192,316.99 11.9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0,081,246.96 27.45% 542,574,263.79 5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9,180,124.65 30.34% 88,249,419.34 9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7,746,758.83 23.03% 86,295,934.11 9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62,239,517.20 -581.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59 30.38% 0.4410 93.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59 30.38% 0.4410 93.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8% 0.28% 13.37% 5.5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243,325.6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57,542.5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3,572.6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4,304.32

合计 1,953,485.2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151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陆企亭 境内自然人 17.97% 35,944,200 35,944,200

徐洪珊 境内自然人 13.50% 26,991,450 20,243,587

储文斌 境内自然人 6.30% 12,591,450 6,295,725

陆鸿博 境内自然人 3.19% 6,386,550

张立岗 境内自然人 3.07% 6,143,450

侯一斌 境内自然人 1.87% 3,749,400 3,749,400

杨健 境内自然人 1.30% 2,597,100

郭洁 境内自然人 1.28% 2,564,000

缪小欢 境内自然人 0.86% 1,719,200

徐迎一 境内自然人 0.85% 1,695,3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徐洪珊 6,747,863 人民币普通股 6,747,863

陆鸿博 6,386,550 人民币普通股 6,386,550

储文斌 6,295,725 人民币普通股 6,295,725

张立岗 6,143,450 人民币普通股 6,143,450

杨健 2,597,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7,100

郭洁 2,56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64,000

缪小欢 1,719,2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9,200

徐迎一 1,695,3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5,300

倪根炎 1,658,750 人民币普通股 1,658,750

唐素琴 1,49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陆企亭，徐洪珊、储文斌、陆鸿博、杨健、徐迎一为一致行动人。

杨健与陆鸿博为夫妻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末，应收账款29,221.75万元，较年初增加62.92%，主要系本期销售较上年同期

有一定的增长，导致应收账款相应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存货10,047.99万元，较年初增加55.05%，主要系本期公司备货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在建工程2,798.29万元，较年初增加87.75%，主要本期募投项目投入所致。

4.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345.79万元，较年初增加117.72%，主要是应收账款增加，

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同步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1,850.00万元，较年初数减少30.66%，主要是本公司预付

设备款及工程款减少所致。

6.报告期末，短期借款14,500.00万元，较年初增加222.22%，主要是本期公司银行借款

增加所致。

7.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204.11万元，较年初增加107.87%，主要是公司期末尚未支付的

报销款增加所致。

8.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负债129.17万元，主要是公司收到的项目补贴按收益期分摊所

致。

（二）利润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1、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收入54,257.4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6.46%，主要是本期主

营业务延续上半年的良好发展趋势所致。

2、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成本35,444.1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2.50%，主要是销售收

入增长，营业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3、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税金及附加194.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9.18%，主要是本期

公司销售增加，税金相应增加所致。

4、年初至报告期末，销售费用3,937.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2.67%，主要是公司加大

销售力度以及人工费用、运费等的增加所致。

5、年初至报告期末，管理费用3,470.7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1.22%，主要系本期固定

资产折旧增加，以及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6、年初至报告期末，财务费用146.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44.58%，主要是募集资金

存款利息减少以及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7、年初至报告期末，资产减值损失863.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5.95%，主要是本期末

应收账款增加，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8、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收入254.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24.74%，主要是本期公

司收到项目补贴增加所致。

9、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支出24.8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2.28%，主要是本期公司

处置无法使用设备损失减少所致。

10、年初至报告期末，所得税费用1,623.8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5.41%，主要是本期

收入、利润增加，所得税相应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1、年初至报告期末，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48,938.3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8.87%，主要是本期资金回笼增加所致。

2、 年初至报告期末，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360.94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386.82%，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的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2、年初至报告期末，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42,624.1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5.92%，主要是本期公司随着销售量的增加，采购量同步增加所致。

3、年初至报告期末，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4,756.3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6.65%，主要系本期支付工资及社保金等增加所致。

4、年初至报告期末，支付的各项税费4,481.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2.92%，主要系本

期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增加，缴纳的各项税金增加所致。

5、年初至报告期末，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3,661.5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2.45%，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各项费用增加所致。

6、年初至报告期末，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18.09万元，主要是本期收到投资企业烟

台民生化学品有限公司分配股红所致。

7、年初至报告期末，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60.99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98.31%，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处置设备的款项增加所致。

8、 年初至报告期末，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81.14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69.74%，主要是公司募投项目逐步的投入，募集资金存款减少，存款利息随之减少所致。

9、年初至报告期末，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3,257.34万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4.20%，主要是本期支付设备等款项减少所致。

10、年初至报告期末，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14,00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11.11%，

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11、年初至报告期末，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4,00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3.33%，主

要系公司本期归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非公开发行A股情况

公司2015年7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5年8月21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合计不超过4,820万股（含4,820）。 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年8月4日），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17.65元/股。 拟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85,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丁基材料项目、聚氨酯胶粘剂扩产项

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A股情况

2015年08月04日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5-041�����������������������������������������������������

公告名称：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5-045������������������������������������������������公

告名称：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

2015年08月22日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5-052�����������������������������������������������������

公告名称：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康达新材

为保持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考虑到当前公

众股东要求和意愿以及当前的社会资金成本、外

部融资环境等综合因素，结合公司目前盈利规

模、现金流量状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等经营情

况以及本次发行融资、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

等情况，结合2008年以来公司实际股利分配情

况，公司拟订上市后的分红回报规划，具体如下：

1、上市后继续保持现金分红为主的分红方式。

2、上市后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20%。 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及滚存以后年度分配。 3、

在满足公司章程股票股利发放条件的前提下，可

以发放股票股利。

2011

年12

月08

日

长期

有效

截止本报

告发布之

日，承诺人

遵守了上

述承诺。

公司实际

控制人陆

企亭及其

一致行动

人徐洪珊

等共计7

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陆企亭及其一致行动人徐洪珊

等共计11人于2011年2月分别签署了《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2015年4月23日，陆企亭与张立

岗、侯一斌、邓淑香、姚其胜签署《解除一致行动

协议》，故公司实际控制人陆企亭及其一致行动

人徐洪珊等共计7人承诺如下：本人及本人控制

的公司或企业不在并且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上海康达

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其下属子公司，

如有）相同、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

务及活动，或拥有与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包括其下属子公司，如有）存在竞争关

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

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

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

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公司或企业如违反上述承诺，愿向上海康

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相应的经济赔

偿责任。

2011

年02

月22

日

长期

有效

截止本报

告发布之

日，承诺人

遵守了上

述承诺。

陆企亭等

32名公

司首次

公开发

行股票前

自然人股

东

1、 编号沪房地浦字（1997）第007961号房地权

证记载的使用权面积为4075.4平方米的地块使

用权人为上海康达化工实验厂，取得方式为划

拨。 本人承诺承担因公司未办理上述地块的土

地有偿使用手续需承担的法律责任或经济损失

（包括被政府部门全部或部分收回土地产生的损

失、因无法继续使用上述土地而必须搬迁产生的

费用）并将向公司足额赔偿该等损失。 2、 公司

及其子公司目前使用的12处合计1561平方米的

建筑物尚未获得房屋所有权证书。 该等建筑均

为公司或子公司在其拥有使用权的地块上搭建

的临时建筑，并不作为生产用场地。 本人承诺对

上述房屋未取得所有权可能产生的处罚责任向

公司及其子公司作出足额补偿。

2011

年03

月21

日

长期

有效

本报告发

布之日，上

述情形均

未发生，承

诺人遵守

了上述承

诺。

陆企亭

如相关瑕疵物业不规范情形影响相关公司拥有

和使用该等物业以从事正常业务经营，本人将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安排提供相同或

相似条件的物业供相关公司经营使用等），促使

相关公司业务经营持续正常进行，以消除或减轻

不利影响。 若因该等物业不规范情形导致相关

公司产生额外支出或损失（包括政府罚款、政府

责令搬迁或强制拆迁费用、第三方索赔等），本人

将尽快与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方积极

协调磋商，以在最大程度上支持公司正常经营，

避免或控制损害继续扩大。

2011

年09

月20

日

长期

有效

本报告发

布之日，上

述情形均

未发生，承

诺人遵守

了上述承

诺。

陆企亭

如应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相关主管部门要求

或决定，公司或其子公司、分公司需要为员工补

缴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或公司或其子公司、

分公司因未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

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本人将全额承担该部

分补缴和被追缴的损失，保证公司不因此遭受任

何损失

2011

年03

月21

日

长期

有效

截止本报

告发布之

日，承诺人

遵守了上

述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0.00% 至 85.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9,787.16 至 12,933.04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990.8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营业务延续上半年的良好发展趋势，业绩较上年同期

有明显增长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姚其胜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15-054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

知于2015年10月16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会议于

2015年10月23日上午9: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9人，实

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5名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姚其胜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本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5-053） 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报》。

2、本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

报告更正的议案》

《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5-056）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15-055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

知于2015年10月16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3日下午15:

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其中1

名监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参与表决的监事3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

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邬铭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本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

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5-053） 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报》。

2、本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

报告更正的议案》

《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5-056）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15-056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更正的议案》（详请参见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公告2015-054：《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同意根据《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相关规定和要

求，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进行更正。

公司于2015年8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 因工作疏漏，

《2015年半年度报告》需进行如下更正：

更正事项一：

第五节 重要事项

九、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在“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中增加公司实际控制人陆企亭于2011年9月20

日对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员工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承诺，表中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公司实

际控制

人陆企

亭及其

一致行

动人徐

洪珊等

共计11

人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或企业不在并且不会在中国

境内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上

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其下属子公

司，如有）相同、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

务及活动，或拥有与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包括其下属子公司，如有）存在竞争关系的任

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

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

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或核心技术人员。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或企业如

违反上述承诺，愿向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2011

年02

月22

日

长期

有效

2015年4月23日，

基于平等协商自

愿互谅和诚实信

用的原则，陆企亭

与张立岗、侯一

斌、邓淑香、姚其

胜签署《解除一致

行动协议》。 参见

2015-015：《关于

收到张立岗、侯一

斌、邓淑香、姚其

胜等 4�名股东的

承诺函的》

康达新

材

为保持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考虑到当前公众

股东要求和意愿以及当前的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

资环境等综合因素，结合公司目前盈利规模、现金流

量状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等经营情况以及本次发

行融资、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结合2008

年以来公司实际股利分配情况，公司拟订上市后的

分红回报规划，具体如下：1、上市后继续保持现金分

红为主的分红方式。 2、上市后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20%。 未分配利

润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及滚存以后年度分

配。 3、在满足公司章程股票股利发放条件的前提

下，可以发放股票股利。

2011

年12

月08

日

长期

有效

截止本报告发布

之日，承诺人遵守

了上述承诺。

陆企亭

等32名

公司首

次公开

发行股

票前自

然人股

东

1、 编号沪房地浦字（1997）第007961号房地权证记

载的使用权面积为4075.4平方米的地块使用权人为

上海康达化工实验厂，取得方式为划拨。 本人承诺

承担因公司未办理上述地块的土地有偿使用手续需

承担的法律责任或经济损失（包括被政府部门全部

或部分收回土地产生的损失、因无法继续使用上述

土地而必须搬迁产生的费用）并将向公司足额赔偿

该等损失。 2、 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使用的12处合

计1561平方米的建筑物尚未获得房屋所有权证书。

该等建筑均为公司或子公司在其拥有使用权的地块

上搭建的临时建筑，并不作为生产用场地。 本人承

诺对上述房屋未取得所有权可能产生的处罚责任向

公司及其子公司作出足额补偿。

2011

年03

月21

日

长期

有效

截止本报告发布

之日，前述情形均

未发生，承诺人遵

守了上述承诺。

陆企

亭、徐

洪珊、

储文斌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向发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作为

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陆企亭、徐洪珊、

储文斌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股份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2012

年04

月16

日

自

2012

年4

月16

日至

2015

年4

月16

日

承诺期限内，承诺

人遵守了上述承

诺。

陆企亭

如相关瑕疵物业不规范情形影响相关公司拥有和使

用该等物业以从事正常业务经营，本人将积极采取

有效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安排提供相同或相似条件

的物业供相关公司经营使用等），促使相关公司业务

经营持续正常进行，以消除或减轻不利影响。 若因

该等物业不规范情形导致相关公司产生额外支出或

损失（包括政府罚款、政府责令搬迁或强制拆迁费

用、第三方索赔等），本人将尽快与政府相关主管部

门及其他相关方积极协调磋商，以在最大程度上支

持公司正常经营，避免或控制损害继续扩大。

2011

年09

月20

日

长期

有效

截止本公告发布

之日，承诺人遵守

了上述承诺。

陆企亭

如应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相关主管部门要求或决

定，公司或其子公司、分公司需要为员工补缴社会保

险或住房公积金；或公司或其子公司、分公司因未为

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

或损失，本人将全额承担该部分补缴和被追缴的损

失，保证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2011

年03

月21

日

长期

有效

截止本报告发布

之日，承诺人遵守

了上述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如有）

不适用

更正事项二：

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对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或离职日期进行更正，表中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前：

姓名 担任的职务 类型 日期 原因

姚其胜 董事长 被选举 2015年06月05日

陆巍 董事 被选举 2015年06月23日

屠永泉 董事 被选举 2014年06月23日

陆巍 总经理 聘任 2015年06月05日

屠永泉 副总经理 聘任 2015年06月05日

王志华 副总经理 聘任 2015年06月05日

刘君 财务总监 聘任 2015年06月05日

陆企亭

董事长、总

经理

离任 2014年06月05日 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侯一斌

董事、副总

经理

离任 2014年05月27日 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陆天耘 财务总监 离任 2014年06月05日 因个人原因辞去财务总监职务。

变更后：

姓名 担任的职务 类型 日期 原因

姚其胜 董事长 被选举 2015年06月05日

陆巍 董事 被选举 2015年06月23日

屠永泉 董事 被选举 2015年06月23日

陆巍 总经理 聘任 2015年06月05日

屠永泉 副总经理 聘任 2015年06月05日

王志华 副总经理 聘任 2015年06月05日

刘君 财务总监 聘任 2015年06月05日

陆企亭 董事长、总经理 离任 2015年06月05日 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侯一斌 董事、副总经理 离任 2015年05月27日 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陆天耘 财务总监 离任 2015年06月05日 因个人原因辞去财务总监职务。

更正事项三：

第九节 财务报告

七、合并财务报告项目注释

6、存货

（1）存货分类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与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2014年年度报

告中对存货的分类出现差别，公司在2015年半年度报告对存货进行分类时，将金额为16,

134,508.58元的存货误由发出商品计入库存商品，导致2015年半年度库存商品的期末余额

由37,401,516.88元增加为53,536,025.46元，发出商品的期末余额由27,507,165.49元减

少为11,372,656.91元，据此对“库存商品” 、“发出商品” 两行进行更正，表中其他内容不

变。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25,466,333.16 25,466,333.16

15,121,

348.01

15,121,

348.01

库存商

品

53,536,025.46 53,536,025.46 19,075,673.59 19,075,673.59

包装物 2,924,384.67 2,924,384.67 2,243,693.31 2,243,693.31

低值易

耗品

678,249.07 678,249.07 443,411.06 443,411.06

发出商

品

11,372,656.91 11,372,656.91 27,919,509.72 27,919,509.72

合计 93,977,649.27 93,977,649.27 64,803,635.69 64,803,635.69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25,466,333.16 25,466,333.16

15,121,

348.01

15,121,

348.01

库存商

品

37,401,516.88 37,401,516.88 19,075,673.59 19,075,673.59

包装物 2,924,384.67 2,924,384.67 2,243,693.31 2,243,693.31

低值易

耗品

678,249.07 678,249.07 443,411.06 443,411.06

发出商

品

27,507,165.49 27,507,165.49 27,919,509.72 27,919,509.72

合计 93,977,649.27 93,977,649.27 64,803,635.69 64,803,635.69

本次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事项一、事项二不涉及财务信息，事项三仅为存货分类

调整，存货的期末余额未发生变化，本次调整后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

等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内容不影响公司

2015年半年度业绩。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上述失误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

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15-057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康达新材” ）于2011年3月

21日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签订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保荐协议》（以下简称“《保荐协议》” ），聘请光大证

券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的保荐机构，公司于2012

年4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康达新材与光大证券签署的《保荐协议》的约定，光大证券

对公司的持续督导期至2014年12月31日终止。 截至目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尚未使用完毕（详请参见公司于2015年8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 光大证券作为保荐机构于2014年12月31日后仍继续履行对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义务。

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详请参见公司于2015年8月4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公告2015-04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年8月21日，

公司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预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详请参见公司于2015年8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2015-052：《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并于2015年10月23日与瑞银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 ）签订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瑞银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之保荐协议》。 瑞银证券督导期间

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瑞银证券委派保

荐代表人沈奕先生和顾科先生具体负责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及股票上市后的

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

人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

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公司与光大证券终止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协议，光大证劵未完成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的核查

工作将由瑞银证劵承接，光大证券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职责。 瑞银证券已指派保荐代

表人沈奕先生和顾科先生，负责公司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

瑞银证券简介请见附件一，沈奕先生和顾科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二。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瑞银证券简介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北京国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瑞士银行有限公司（又称瑞

银集团、UBS� AG）、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原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国际金融公司（“IFC” ）对原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重组后共同出资组建的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部位于北京，法定代表人程宜荪，经营范

围包括证券经纪（含境内上市外资股）；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含境内上市外资股）；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代销金融产品

业务。

附件二：保荐代表人简历

沈奕先生，保荐代表人，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包括精工钢构非公开发行、三维通信非公

开发行、新世纪游轮首次公开发行、金新农饲料首次公开发行、隆华传热首次公开发行、中

京电子首次公开发行、银座股份非公开发行、祁连山水泥非公开发行、华英农业首次公开发

行、舒卡特种纤维非公开发行、沈阳化工非公开发行、宏达股份非公开发行、众和股份首次

公开发行、东华软件首次公开发行、六国化工首次公开发行、太钢不锈钢首次公开发行和莲

花味精首次公开发行等。

顾科先生，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包括中国核电A股首次

公开发行、大连万达商业地产香港首次公开发行、新湖中宝非公开发行、三元股份非公开发

行、国药控股公司债券发行及H股配售、中国南车A股非公开发行及公司债券发行、新兴铸

管公司债券发行、歌华有线可转换公司债券、北陆药业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海格通信首次

公开发行、中国铝业换股吸收合并包头铝业、潍柴动力换股吸收合并湘火炬暨首次公开发

行、宁波华翔非公开发行等。


